附件1

2023年江苏省社会体育指导员技能展示
交流大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江苏省体育局
一、主办单位：江苏省体育总会
二、承办单位：江苏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二、承办单位：常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江苏省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三、时间地点
12月11日至12日，常州奥体中心体育馆。
四、活动内容
（一）健身技能交流展示
1．排舞：规定曲目《舞动中国》
2．健身瑜伽：自编套路
3．健身气功：健身气功·马王堆导引术
（二）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颁奖
各设区市、省属体育社团选派1名2023年江苏省最美社会体育指导员代表参加。
五、参加办法
（一）各设区市组队参加，每市限报1队。每支队伍报领队1人、教练1人，运动员最多16人，各队须从排舞、健身瑜伽、健身气功三个项目中任选两项参加。
（二）参赛人员由各单位自行组织选拔，须已取得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证书。社会体育指导员年龄须为1963年1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期间出生者。
（三）代表队全体人员须于赛前签署自愿参赛责任书，方可参加。
六、竞赛办法
（一）排舞采用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2021-2024全国排舞竞赛评分规则（2023）》。规定曲目《舞动中国》以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2014年发布并推广的视频或舞谱动作为准，允许音乐前奏及结束前两个八拍自行编排动作。
（二）健身瑜伽采用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全国健身瑜伽指导委员会审定的《健身瑜伽竞赛规则及裁判法（试行）》和《健身瑜伽体位标准（试行）》。集体类项目进行自编套路比赛，比赛完成时间为3~4分钟。开始和结束须有固定造型，比赛的体式须在《健身瑜伽体位标准（试行）》中选取。比赛要求配乐，音乐不得含有宗教色彩。
（四）健身气功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2021年出版发行的《健身气功竞赛规则与裁判法》。比赛音乐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发行的马王堆导引术缩编版无口令词伴奏音乐。
（五）比赛采用一次性决赛。出场顺序在领队、教练、评审委员会各项目组长联席会议上抽签决定。
（六）比赛项目，排舞上场运动员为8~12人，健身瑜伽上场运动员为5~9人，健身气功上场运动员不少于6人，可兼项。
（七）比赛场地大小为18M×16M，标记带宽5CM，属于比赛场地的一部分。
（八）本次比赛仲裁、评审委员由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选调。
七、奖励办法
（一）以各市为代表队，两个项目得分之和为代表队最后成绩。如出现并列，以单项得分高者列前。比赛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其中一等奖录取代表队数的20%，二等奖录取代表队数的30%，三等奖录取代表队数的50%，所有奖项均按四舍五入录取名次。
（二）团体设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排舞项目设最佳服装奖，健身瑜伽项目设最佳编排奖，健身气功项目设最佳表演奖。
八、报名、报到及离会
（一）报名
1．请各单位完整填写报名表于12月4日前，将以下材料报至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邮箱：
（1）报名表WORD版文件；
（2）加盖公章的报名表PDF文件；
（3）参赛队伍简介（200字以内）；
（4）加盖公章的自愿参赛责任书PDF文件。
2．各单位报名后不得更改、替换。
3．联系方式
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联系人：葛玲 
联系电话：025-51889192，13952094996
邮箱：jsshtyzdy@163.com
常州市体育局
联系人：王慧
联系电话：0519-85683013，13776869159
（二）报到
1．时间：12月11日上午12:00前报到。
2．地点：常州奥体明都国际饭店（常州市新北区龙锦路1261号），常州华美达国际大酒店（常州市新北区晋陵北路85号）。具体入住安排根据报名情况另行通知。
（三）离会：12月12日14:00前离会。
九、其它
（一）各队应切实做好备赛、参赛工作，抓好赛风赛纪，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二）各队人员差旅费、保险费以及活动期间发生的伤病治疗费自理。
（三）大会统一安排编内人员活动期间食宿。请勿提前到会或延期离会，请勿超编。
（四）报到时，各队人员须携带本人身份证以及自愿参加责任书、保险单等原件备查。
（五）报到时，代表队将音乐（U盘存储参赛音乐，文件名称须以参赛项目命名，例如：XX队比赛项目“项目名称”）交会务组，各队自行备份。音乐录制须达到专业化水准，如因代表队音乐制作问题，导致比赛中出现音乐播放不清晰或意外中断、终止等问题，由其自行负责。健身气功音乐由大会统一提供。
（六）活动举办单位有权将本次活动的影像资料及个人肖像无偿使用于旨在推动体育事业发展的行为中。
十、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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